
清查 

繕造租約期滿清冊 

通知 

公告 

受理收件 

分類 

審核 

1. 直轄市(臺北市
除外)、臺灣省
由各鄉 （鎮、
市、區）公所核
定，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備查。 

2. 臺北市由區公所
審查，報市政府
地政局核定。 

與地政事務所聯繫，查填【清查表】 

送直轄市、縣（市）政府留存 

出、承租人 

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及各村里辦公處張貼公告 

1.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 

通知出、承租人辦理租約變更登記 租約書、登記簿登載 

2.出租人以收益不足維持一家生活申請收回自耕 3.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申請收回自耕 

2.出租人以不足生活申請、
承租人申請續訂 

3.出租人以擴大農場申
請、承租人申請續訂 

1.出租人不 
  足以維持  
  一家生活 
  ，承租人 
  足以維持 
  一家生活 

2.出租人足 
  以維持一 
  家生活， 
  承租人不 
  足以維持 
  一家生活 

審核出、承租人收入、支出 審核承租人收入、支出 

3.出、承 
  租人均 
  不足以 
  維持一 
  家生活 
 

4.出、承 
  租人均 
  足以維 
  持一家 
  生活。 
 

1.承租人
不足以
維持一
家生活 

2.承租人足  
  以維持一  
  家生活 
 

1.無減租  
條例第19
條第1項第
1款情形
（能自   
任耕作） 

依個案製
作審核書 

核定 
續訂 

租約 

收回 

自耕 

續訂 

租約 

依照調處 

結果執行 

續訂 

租約 

調處 

續訂 

租約 

依法補償
承租人 

終止 

租約 

通知承租人 

是否願續租 

續訂 

或終止 

註銷 

登記 

備查 繕造清冊送直轄市 
、縣（市）政府備查 

依個案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備查 

收回 

自耕 

登載 

通知 

統計 

1.租約書核蓋續訂租約章或註銷章 2.租約登記簿記載 3.註銷者，通知地政單位塗銷訂有三七五租約註記 

核定或調處結果通知出、承租人 

繕造各種統計報表 

個案或整批造冊報縣
（市）政府備查 

通知出、承租人並公
告30日 

1.出租人未申請、承租
人申請續訂 

(附件2) 103年底私有耕地租期屆滿處裡工作流程圖 

2.有減租  
條例第19
條第1項第
1款情形
（不能自
任耕作） 

1.出租人為 
非自然
人者 

4.出租人有申請、承租人未申請 5.出、承租人均未申請 

2.出租人
為自然人
者 

通知承租
人是否願
續租 

續訂 

或終止 

不表示 
否 

是 


